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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第二階段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認證的推行  

 

 

引言  

 

 本文件概述香港的系統集成服務供應者根據《內地與香港關於

建立更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第二階段（下稱“《安排》第二階段”）

申請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認證（下稱“資質認證”）的安排。  
 
 
背景  
 
2.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信息產業部（下稱“信產部”）頒布的規例，

企業須具備適當等級的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下稱“資質”），

才可以在內地提供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服務。  

 

3.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分為四個等級，即一至四級，分別對

應承擔建設不同等級之計算機信息系統的能力。一級資質為最高級，

指具備承擔建設國家級及其下各級政府以至大、中、小型企業等各類

計算機信息系統的能力；而四級資質則指具備為小型企業承擔建設計

算機信息系統的能力。以往，只有在內地註冊的企業才可以申請資質

認證。  
 
4. 根據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公布的《安排》第二階段其中一

項開放措施，香港服務提供者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獲准按照內地

有關法規、規章的規定申請資質認證。為協助香港企業申請資質認

證，信產部同意實施為期一年的過渡期，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

效。在過渡期內，資質認證的申請程序及評審準則，在若干方面對香

港服務提供者作出放寬。有關的過渡期安排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

七日公布。  
 
 
過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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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鑑於香港與內地的營商環境不同，而兩地企業的運作模式亦有

差別，下列評審準則在過渡期內予以放寬：  

 

綜合條件  

（甲）註冊資金的要求予以降低，並可採用經審計後的企業淨

資產值，作為對註冊資金的補充要求。  

業績  

（乙）除在內地從事的系統集成項目的業績外，在香港從事有

關項目的業績亦可獲考慮。   

（丙）就系統集成項目的總值和軟件費用的要求予以降低。  

管理能力  

（丁）職稱的規定予以豁免，但應考核主要人員的相關學歷及

從業經歷。  

（戊）暫不要求具備已通過國家認可認證機構認證的質量管理

體系。  

人才實力  

（己）不考核按信產部規定的項目經理1人數要求，但應考核具

有相應技術水平的人數。  

（庚）從事軟件開發與系統集成相關工作的人員數目予以減

少。  
 

6. 有關過渡期安排的摘要及與原定條件的比較載列於附件一。  
 

 

申請程序  

 

7.  為方便香港服務提供者在本港提出申請，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已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暫時就三、四級的資質認證申請為香港

企業進行評審。兩所獲信產部授權在內地為所有級別的資質認證申請

進行評審的中心，即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及賽寶認證中心，可辦理香港

企業就一、二級的資質認證申請。  

                                                 
1根據信產部文件《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項目經理資質管理辦法（試行）》(信部規〔2002〕382
號文) 就“項目經理”所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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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的評審中心在接獲申請後會進行詳細的評估，然後就申請

企業是否符合資格發出評審報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根據評審

報告及其他證明文件，會就應否向信產部推薦申請作出建議。信產部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認證工作辦公室會就資質認證申請進行符

合性審查、組織專家評估，以及核准／否決申請。  

 

9. 為進行上文第 8段所述的工作，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已成立一
個資質認證工作管理辦事處，以監督資質認證計劃在港的推行。  
 

 

目前情況  

 

10 .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底，已有兩家企業就資質認證提出正式申

請。另有六家企業已向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出初步申請以作資料審

核。首批申請可望於本年五月提交信產部批核。  
 

 

對香港企業的好處  

 

11 .  預計開放措施連同過渡期安排可令本港資訊科技企業在以下方

面受惠： 

 

（甲）  針對內地政府信息系統集成項目對資質認證的硬性規

定而言，獲取資質認證可讓本港資訊科技企業能達致開

拓內地市場的基本要求。這種規定亦已逐漸為內地私營

機構所採納。不過，獲取資質認證後能否成功接辦內地

的信息系統集成項目，仍須視乎其他因素而定，包括投

標價格及服務質素；  

 

（乙）  香港企業享有一年過渡期的安排，期間可以放寬的條件

申請資質認證。此外，在本港成立評審中心亦有助減省

申請開支，及避免由於兩地語言、文化、體制及作業方

式不同而可能引起的不便；及  

 

（丙）  資質認證讓香港資訊科技企業能就本身的能力根據公

開準則及透過正式程序取得第三方的認證，這將有助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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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個別企業的能力。  

 

12. 政府會繼續鼓勵香港企業申請資質認證。這項認證就企業的能

力提供正式確認，並有助本港企業開拓內地市場。  

 

 

展望未來 

 

1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就資質認證計劃在港的推行進行監

察，並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和信產部緊密合作，以確保計劃在過渡期

內順利推行。我們歡迎業界就渡期內所汲取的經驗發表意見，為我們

與信產部商討較長遠的安排提供有用參考。  

 

 

 

 

工商及科技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二零零五年四月  
 



 

附件一 
 

過渡期內適用於香港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的放寬條件與原定條件之差別摘要2 
（此表旨在作為比較用途，並不包含所有的評審準則） 

 
 

項目   過渡期內適用之放寬條件 原定條件 
1 綜合條件 – 
註冊資金 

註冊資金的要求予以降低，並可採用經審計後的企業淨

資產值，作為對註冊資金的補充要求，即： 
 
三級資質 – 
註冊資金不低於 100 萬元，或 
註冊資金不低於 30 萬元且企業淨資產不少於 120 萬
元。 

 

四級資質 – 
註冊資金不低於 30 萬元，或 
註冊資金不低於 10 萬元且企業淨資產不少於 40 萬
元。 

 

只計算註冊資金。 
 
 
三級資質 – 
註冊資本 200萬元以上。 
 

 
 
四級資質 – 
註冊資本 30 萬元以上。 
 

                                                 
2 請參閱表末的附註。 



 

項目   過渡期內適用之放寬條件 原定條件 
2 業績 系統集成的業績可以包括在內地和香港從事的項目；原

則上不包括海外項目（具有充分證明材料的，可酌情

考慮）。 

 

只包括在內地從事的項目。 

3 業績 – 
系統集成項目

總值及軟件費

用 

近三年內完成的系統集成項目總值及軟件費用不少於

下列（甲）項及（乙）項： 
 
三級資質  – 
（甲）人民幣 4000萬元，（乙）人民幣 1200萬元。 
 

 
 
 

三級資質  – 
（甲）人民幣 4500萬元，（乙）人民幣 1350萬元。 
 

4 管理能力 – 
職稱 

不考核職稱要求，但應考核相關學歷及從業經歷。 主要技術負責人及財務負責人應具有以下電子信息類

及財務系列職稱的最低要求： 

 

主要技術負責人 
一、二級資質 – 高級職稱。 
三、四級資質 – 中級職稱或專業碩士學位。 
 
財務負責人 
一、二級資質 – 中級職稱。 
三、四級資質  – 初級職稱。 
 



 

項目   過渡期內適用之放寬條件 原定條件 
5 管理能力 – 
質量管理體系

三級資質  – 
暫不要求右列認證。 

 

三級資質  – 
已建立企業質量管理體系，通過國家認可的第三方認證

機構認證。 
 

6 人才實力 – 
項目經理 

不考核項目經理3人數要求，但應考核具有相應技術水

平的人數。 
項目經理人數不少於下列（甲）項之人數，其中 
高級項目經理人數不少於下列（乙）項之人數： 
 
一級資質 –（甲）25，（乙）8。 
二級資質 –（甲）15，（乙）3。 
三級資質  –（甲）6，（乙）1。 
四級資質  –（甲）3。 

 

                                                 
3 根據信產部文件《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項目經理資質管理辦法（試行）》(信部規〔2002〕382號文) 就“項目經理”所作的定義。 



 

項目   過渡期內適用之放寬條件 原定條件 
7 人才實力 – 
從事軟件開發

與系統集成相

關工作的人員

從事軟件開發與系統集成相關工作的人員不少於下列

之人數： 
 

三級資質  – 40。 
 

 

 

 

三級資質  – 50。 
 

註： 

過渡期內適用於香港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的放寬條件節錄自 

《關於過渡期內香港特別行政區企業申請內地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有關事項的通知》（信計資〔2004〕024號文）。 
原定條件節錄自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等級評定條件（修定版）》（信部規〔2003〕440 號文）。 

 


